关于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其他学习方式的学时认定

1.科研成果奖励、公开发表的学术、技术论文、学术会议交流论文、专利、出版著作、译著等成果。每项（篇、本）计10学时，折算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30学时。
2.参加各级党委、政府组织的援派，以及到基层参加支教、支农、支医、扶贫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援派期间每年可按公需科目30学时、专业科目60学时认定。不足一年的，按月份比例计算。
3.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经本人所在单位批准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每年可按公需科目30学时、专业科目60学时认定。不足一年的，按月份比例折算并认定学时。（因公派，年度内在境外工作超过6个月的；因受伤、患重病，年度内请病假超过6个月的；女职工休产假的；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况。）
[bookmark: _GoBack]4.参加全国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考试，以及行业公认的国际注册类考试，以考试通过的资格证书为依据，认定16学时。
